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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0 年上易字第 635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0 年 07 月 20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0年度上易字第635號

上　訴　人　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呂悟玄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

易緝字第一三二號，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八年度偵字第三一四

四四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上訴範圍：本件原審判決對於被告呂悟玄所犯於民國九十七

    年十月三十日詐欺犯行部分，判處拘役五十日,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另就被告呂悟玄所犯於九十七

    年八月間詐欺之犯行部分，諭知無罪，而依臺灣板橋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官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九十九年度上字第

    五八九號上訴書所載之內容，僅就被告呂悟玄被訴九十七年

    八月間詐欺犯行經原審諭知無罪之部分提起上訴，故本案審

    理範圍僅及於原審認定被告呂悟玄被訴九十七年八月間詐欺

    犯行無罪部分，合先敘明。

貳、本件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悟玄見告訴人陳桂暖因身體不適

    ，雖經各大醫院檢查仍查無病因，心急求醫，另意圖為自己

    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故意，於九十七年八月間某日

    ，在前開宮廟對告訴人陳桂暖佯稱其所患疾病，僅上開宮廟

    內供奉之神明能救治，惟須支付新臺幣（下同）六萬元，神

    明方能治療，繼稱須取用宮內南投埔里產銷之礦泉水飲用，

    及常至游泳池畔附設之蒸汽室，神明即會派遣天兵天將到場

    進行治療云云，致告訴人陳桂暖深信不疑，陷於錯誤，將現

    金六萬元交與被告呂悟玄，並依囑飲水及經常至游泳池畔等

    待天兵天將治療，嗣因告訴人陳桂暖病況仍未好轉，且被告

    呂悟玄將宮廟遷往不明處所，告訴人陳桂暖始知受騙，因認

    被告呂悟玄涉有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嫌

    。

參、按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八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

    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

    由合併記載。」，同法第三百十條第一款規定：「有罪之判

    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

    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一百五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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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

    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

    ，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即為該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之「應依

    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是，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

    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

    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

    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

    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

    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所規定「應依

    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

    ，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

    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

    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

    ，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

    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犯罪不

    能證明，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

    先敘明。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

    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二項、第三百零一條第一項分別

    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

    積極之證據本身存有瑕疵而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

    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

    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

    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

    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

    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此有最高法院八十二

    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三號判決、七十六年度台上字第四九八六

    號、三十年度上字第八一六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照。而依法

    治國家之刑事訴訟原則，檢察官除提起公訴外，尚須維持公

    訴，負有說服責任，其舉證責任之目的，係在充分證明被告

    確有如公訴所指之犯罪事實，從而其舉證責任應存在於刑事

    訴訟程序之全程，且於舉證不足以使法院產生有罪之確信時

    ，為終局的舉證責任未盡，是故，於公訴程序，用以證明犯

    罪事實之證據之蒐集、提出、及說服之責任，在於檢察官，

    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

    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即明示其旨，至於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項及修正後刑事訴訟

    法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二項關於法院調查證據之規定，乃指法

    院應於訴訟當事人舉證之範圍內，依職權或聲請，循刑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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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法第一百六十四條以下關於證據調查之程序及方法而為調

    查，以將檢察官及其他當事人之舉證轉換為法院之證據認知

    ，究明證據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非謂法院得逾越公正第三

    者地位，代檢察官蒐集證據，否則不啻破壞訴訟三方關係，

    衍生由法院證明被告犯罪，或檢察官與法院協同證明被告犯

    罪等嚴重悖反法治國家原則之結果，影響人民對於法院中立

    客觀之信賴，最高法院八十七年度台非字第一號判決意旨以

    ：「按法院固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但並無蒐集證據之義務。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九條第十款規定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

    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解釋上應不包括蒐集證據在內，其

    調查之範圍，以審判中案內所存在之一切證據為限，案內所

    不存在之證據，即不能責令法院為發現真實，應依職權從各

    方面詳加蒐集、調查。」，暨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

    一二八號判例意旨以：「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一條已於九

    十一年二月八日修正公布，修正後同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

    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

    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

    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洵屬的論，可供參考。另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為刑事

    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

    成立，若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

    之認定，亦有最高法院三十年上字第一八三一號判例亦足供

    參照，合先敘明。

二、檢察官起訴認被告呂悟玄涉有前開犯行，無非以被告呂悟玄

    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桂暖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伏

    羲玉皇大帝本尊宮網頁列印畫面等為其主要論據。惟訊之被

    告呂悟玄堅決否認此部分詐欺犯行，辯稱：其向陳桂暖收取

    之六萬元，係陳桂暖自願奉獻，且我並沒有向陳桂暖說神明

    會派天兵天將到游泳池進行治療等語。

三、經查：

（一）被告呂悟玄前於原審審理中所辯稱：向陳桂暖收取之六萬

      元係代陳桂暖購買神像及安裝之費用云云（詳易緝字第一

      三二號卷第二九頁背面），固難採信，惟告訴人陳桂暖係

      因信仰被告呂悟玄前揭宮廟之神明能為其治療疾病，而交

      付被告呂悟玄六萬元，供作對神明之奉獻乙情，業據證人

      即告訴人陳桂暖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我自八十五年起

      身體多病，於九十七年間至被告呂悟玄主持之宮廟拜拜結

      識被告呂悟玄，被告呂悟玄稱其在土城有開設宮廟，供奉

      有伏羲玉皇大帝能幫我醫治，後來我就去土城找被告呂悟

      玄，被告呂悟玄稱要醫的話要給六萬元；被告呂悟玄還說

      要去蒸氣室及多喝水，作蒸氣浴時天兵天將會來幫我加持

      ；我有去亞東醫院、長庚醫院看病，檢查出來都說沒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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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沒有病，就是因為身體不好，也檢查不出來才去拜神

      ；我相信拜神明，神明應該會幫助我，可能會讓我的身體

      變好；交給被告呂悟玄的六萬元是要奉獻給神明的，被告

      呂悟玄說要放在神桌上給神明看，才能醫我的病；被告沒

      有保證如果病沒有好，六萬元會還我等語無誤（詳易緝字

      第一三二號卷第五八頁、第五九頁背面、第六十頁至第六

      一頁背面），是告訴人陳桂暖係基於主觀上希望神明對其

      身體疾患有所幫助之心態，而奉獻六萬元予神明等節，應

      堪認定。

（二）宗教、民俗信仰，本即有超越理性、科學之特質，無法以

      一般科學知識來判斷，更難以當今之科技加以實證，對於

      宗教儀式所產生之效果，亦往往取決於信徒之主觀判斷，

      本不能僅以信徒認為未產生預期效果，遽認信徒因此受騙

      。本件告訴人陳桂暖因信仰被告呂悟玄主持宮廟所供奉之

      神明能為伊治療疾病而奉獻現金六萬元，然神明是否能治

      癒疾患，乃屬認定宗教與「非科學信仰」之真實性，並非

      本院所能驗證審酌，且信徒因信仰所支付之金錢，可否達

      信眾所祈求之效果，其相信程度固因人而異，惟信眾至廟

      宇、神壇拜拜時，均依其個人境遇之不同，祈求財富、健

      康、消災或解厄等不一而足，信徒主觀上應係相信渠等信

      仰之神明存在，而對於祈求事項抱持著可能發生之心態而

      為之，事後縱未如願，亦能因心靈上有所希望或寄託，而

      得到情緒上之舒緩及滿足，故宗教及民間信仰中，本存在

      有「不確定所祈求效果是否發生」之認知，衡諸常情，一

      般心智正常之人均應對此有所認識，此觀諸證人即告訴人

      陳桂暖於原審審理中所證述：神明究竟有無為我治病、向

      神明拜拜祈求身體是否就會變好、天兵天將有無前來加持

      等情都是無形的、不一定的，不可知的等語即明（詳易緝

      字第一三二號卷第五九頁背面、第六十頁背面、第六一頁

      ）。是告訴人陳桂暖係基於相信、希望「神明前來治療其

      疾患」此一無法以科學驗證的信念，決意交付被告呂悟玄

      六萬元，以換取神明的治療，至於「神明是否會治病」純

      繫乎「信」與「不信」，信者恆信之，自難以告訴人陳桂

      暖事後主觀上認為未達所希冀之效果，即反推告訴人陳桂

      暖給付財物之際係受詐騙，陷於錯誤。

（三）準此，被告呂悟玄縱有向告訴人陳桂暖陳稱「如給付六萬

      元，神明將為告訴人陳桂暖治病」等語，並向告訴人陳桂

      暖收取現金六萬元之事實，亦係出於告訴人陳桂暖對於宗

      教信仰之自由意志判斷，並無陷於錯誤之情形，尚難認被

      告呂悟玄有何詐欺意圖並施以詐術行為。從而，檢察官起

      訴所舉事證，尚有合理性之懷疑，未達證明被告呂悟玄此

      部分行為涉有詐欺取財罪責，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資證明被告呂悟玄此部分犯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說

      明，既不能證明被告呂悟玄犯罪，自應就此部分為無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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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諭知。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均無從證明被告呂悟玄確實

    涉及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不能使本院得有罪之確信，此外，

    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證被告呂悟玄確有檢察官起訴所指此部分

    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呂悟玄此部分之犯罪，自應為被告呂

    悟玄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伍、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原審依調查證據所得，綜合全案辯論意旨，以被告呂悟玄被

    訴涉犯上開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尚屬無法證明，而為

    被告呂悟玄無罪之諭知，依法洵無不合。

二、檢察官認被告呂悟玄犯罪而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本件

    被告呂悟玄知悉告訴人陳桂暖身體不適，雖經各大醫院檢查

    仍查無病因，而向告訴人陳桂暖佯稱僅有神明可救治後，告

    訴人信以為真始交付六萬元與被告呂悟玄，而非告訴人陳桂

    暖至「伏羲玉皇大帝本尊宮」祭拜祈求神明保佑身體健康並

    奉獻六萬元，故被告呂悟玄所為，應有詐欺取財之情形，原

    審認係告訴人陳桂暖認為神明會治病而交付被告呂悟玄六萬

    元，係告訴人陳桂暖個人信仰所致，容有未合。再者，原審

    因認宗教或民俗信仰，本即具有超越理性、科學之特質，故

    神明能否治病，非法院所能驗證審酌，而認被告所為，與詐

    欺取財無涉，惟所謂宗教或民俗信仰，本即有超越理性、科

    學之特質，故神明能否治病，非法院所能驗證審酌，固屬卓

    見，然仍有其界限，此由不乏假藉神佛名義斂財之人仍迭遭

    法院論處詐欺取財罪刑即知，被告若抽像勸諭告訴人類如若

    支付六萬元，則神明將會保佑你身體健康等語，或可認係告

    訴人因自身信仰而支付之金錢，以祈求身體健康或心靈撫慰

    ，被告受之當與詐欺取無涉，惟本件被告卻係虛稱須取用宮

    內南投埔里產銷之礦泉水飲用，及常至游泳池畔附設之蒸汽

    室云云，致告訴人誤信而交付六萬元，所為已難以所謂宗教

    或民俗信仰係無法以科學驗證之理由卸責，原審就被告此部

    分行為，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仍有研求之餘地，請撤銷判決

    ，更為適法之判決云云。

三、本院經查：

（一）告訴人陳桂暖因信仰被告呂悟玄前揭宮廟之神明能為其治

      療疾病，而交付被告六萬元，供作對神明之奉獻一情，業

      據證人即告訴人陳桂暖於原審審理中具結證述在卷，內容

      已如前述。是告訴人陳桂暖基於主觀上希望神明對其身體

      疾患有所幫助之心態，而奉獻六萬元予神明之事實，應堪

      認定，足見依告訴人陳桂暖前揭於原審審理時所證述，其

      交付前揭六萬元，其主觀上係基於係要奉獻予神明，因而

      供作上開被告呂悟玄為宮廟負責人之「伏羲玉皇大帝本尊

      宮」，希望對其身體疾病有所助益，其主觀上已難認有何

      自認遭詐騙之意念。

（二）次按信仰宗教為憲法明文保護之自由權，信眾認神明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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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佑其身體健康因而奉獻予宮廟之金錢，此即屬宗教信仰之

      領域，非司法機關所得干預，亦非本院所應審究之內容。

      但如假造神蹟，以愚弄人民，藉此訛詐獲取財物，則屬刑

      法詐欺罪之範疇，即應課以刑責。然究有無詐欺取財之行

      為，則須依證據認定之，並審究詐術之施行與交付財物間

      之因果關係。查被告呂悟玄雖曾對告訴人陳桂暖表示須多

      取用宮內南投埔里產銷之礦泉水飲用，及常至游泳池畔附

      設之蒸汽室，將對告訴人陳桂暖之身體有所助益，惟依前

      揭告訴人陳桂暖之證述已證稱係為請求神明保佑其身體健

      康而奉獻前述六萬元，已難認係被告呂悟玄對告訴人陳桂

      暖施用詐術而使其交付款項，況前揭被告呂悟玄所述須取

      用宮內南投埔里產銷之礦泉水飲用，及常至游泳池畔附設

      之蒸汽室亦難謂係屬假造神蹟，以愚弄人民，藉此訛詐獲

      取財物之詐欺行為，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呂悟玄有檢察官

      起訴意旨所指此部分之詐欺犯行，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無從為有

      罪之判決之意旨，本件依審理所得之證據，其證明尚不足

      以達到足以認定被告呂悟玄有此部分詐欺犯罪之確信，原

      審因而對被告呂悟玄為無罪之諭知，乃本於事實認定之職

      權，所為證據之取捨，已詳敘其判斷之理由，難認有違反

      經驗及論理法則。

  綜上，並無證據證明被告呂悟玄確有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此部

  分之詐欺取財罪嫌，原判決為被告呂悟玄此部分無罪之諭知，

  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仍執前詞為爭執，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

陸、本件被告呂悟玄經合法傳喚（詳本院卷所附之送達證書，本

    院指定一百年七月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行審判程序，上開審

    判程序傳票已於一百年六月四日合法寄存於被告呂悟玄戶籍

    地址即臺北市○○區○○里○○街○○○號，於經過十日生

    效，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二條後段就審期間之規定

    ），無正當理由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一條、第三百六十八條，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孫冀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7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  官  吳鴻章

                                    法  官  林銓正

                                    法  官  曾淑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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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王增華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7     月    20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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